
2022年公共场所、食品安全、饮用水等监测成本经费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上级要求，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对2022年项目专项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我单位2022年度公共场所、食品安全、饮用水等监测成本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资金到位及支出情况

2022年度，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下拨公共场所、食品安全、饮用水等监测成本经费20万元。使用支出20万元，结余0元。

二、项目执行情况

在执行项目时，“做好三个严格”一是严格按所下达的项目进行实施；二是严格保证质量；三是严格项目资金管理。

(一)项目成果和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县公共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1.做好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

2022年，我县疾控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省市饮用水监测工作现场培训和网络视频培训共5人次。
按照《江华县城乡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工作方案（2022年版）》完成了国家农村饮用水安全的水质监测任务，1、国家常规监测任务：2022年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共采集138个样品，合格样品136个，合格率98.36%。共采集监测城区市政供水18个样品，合格样品18个，合格率100%。

饮用水水样检测结果均按要求及时录入上报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应用门户的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区块”，每季度均做了饮用水水质监测分析报告并提交到卫健局。每月对县自来水1个出厂水4个末梢水进行常规监测，全年共开展监测60个样品。

2.学生常见疾病监测工作

根据湖南省儿童青少年常见病调查的要求及我县的实际情况具体安排，11月14日开始调查工作于11月24日完成。现场检测小学2所24个班，初中2所12个班，高中1所6个班，幼儿园2所，共计检测参与人数2149人，未检测视力12人，实际完成视力检测2137人；问卷调查共计参与人数1403人，未完成问卷调查2人，实际完成问卷调查1401人。每个学校当天质检覆盖率均大于5%，每个学校当天质检误差率均小于5%。2022年筛查近视率37.61%，较2021年近视率43.19%，下降了5.58%。
（二）制度建设情况。

项目资金由县财政局监管，并严格按照财政有关规定使用。

(三)制度执行情况。

资金管理使用的各个环节是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相关类别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四）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使用的各个环节和有关内容合理到位：

1.没有存在虚报项目骗取财政资金的情况；

2.没有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的情况。没有用于弥补人员经费或用于其它活动；没有用于对外借款、对外投资；没有擅自调整预算、计提管理费、基本支出挤占项目支出或截留财政资金挪作它用等情况；

(五)资金监管情况。采用资金运行全程监控等管理手段进行资金的有效管理，建立了资金使用和监管的责任机制。

1.做到项目资金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专人负责；

2.没有存在虚列支出、重复列支、提前列支的情况；

三、综合自评评分情况

我单位自评为100分。

四、存在的问题

1、执行单位对专项资金预算不了解，无法与执行单位的工作计划衔接。

2、专项资金到执行单位时间滞后，与业务开展时间相差太远。

3、专项资金使用范围过于笼统。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与建议

1、加大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基层人员对专项资金管理的重视程度与业务能力。

2、进一步明确细化专项资金开支范围，便于执行单位严格按照要求使用资金。。

3、财务人员缺少对项目管理的参与度,对项目实施方案的具体业务与决策的认识不够,不能有效地控制专项资金的使用,比如业务人员的出差费用、车辆油耗、过路过桥费用等。

 江华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202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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